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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人
酒
醉
駕
車
撞
死
人
事
件
，
時
有
所
聞
；
酒
醉
車
禍
事

故
，
不
僅
造
成
二
個
以
上
家
庭
破
碎
的
悲
劇
，
亦
是
社
會
資
源
的

浪
費
。雖

說
朋
友
聚
會
吃
飯
、
或
是
商
場
上
應
酬
，
總
少
不
了
飲

酒
助
興
；
但
酒
後
駕
車
卻
是
萬
萬
使
不
得
！
倘
若
不
幸
酒
後
駕
車

肇
事
，
傷
及
無
辜
第
三
者
的
死
傷
事
故
，
現
行
汽
車
保
險
是
否
提

理
賠
服
務
？
此
一
爭
議
問
題
，
可
從
﹁
強
制
險
﹂
及
﹁
任
意
險
﹂

兩
方
面
來
探
討
。

﹁
酒
﹂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可
作
為
佐
餐
的
好
搭
檔
、
醫
病
的

治
療
劑
、
宗
教
儀
式
的
貢
品
、
社
交
上
的
禮
物
，
或
是
宴
席
上
用

以
表
達
敬
意
與
歉
意
；
情
緒
上
則
藉
酒
表
露
喜
、
怒
、
哀
、
樂
等

心
境
。
所
以
酒
在
人
類
生
活
環
境
中
雖
不
是
必
需
品
，
但
似
乎
也

缺
少
不
得
。

相
反
的
，
也
有
不
少
人
厭
惡
酒
，
因
為
酒
會
使
人
誤
事
，

甚
至
傷
害
身
體
，
尤
其
酒
後
駕
車
肇
事
的
傷
亡
事
故
，
更
讓
許
多

家
庭
因
而
破
碎
。

依
據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統
計
，
因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
罰
條
例
第
三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，
﹃
酒
醉
駕
車
﹄
而
遭
舉
發

者
，
於
二○

○

二
年
共
一
一
八
、
八
二
一
件
；
二○

○

三
年
則
有

七
三
、
五
一
五
件
，
而
二○

○

四
年
則
是
八
八
、
八
二
四
件
，
二

○
○

五
年
再
升
高
至
九
五
、○

七
八
件
，
二○

○

六
年
再
創
新
高

達
一
一
三
、
九
一
七
件
。

若
再
加
上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第
三
十
五
條
第

二
項
規
定
，
﹃
酒
後
駕
車
吊
扣
牌
照
期
間
仍
駕
車
﹄
者
，
五
年
來

共
計
一
、
五
一
一
件
，
違
反
第
三
十
五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，
﹃
拒
絕

接
受
酒
精
或
管
制
藥
品
之
檢
測
﹄
者
，
五
年
來
共
計
四
、
三
六
七

件
數
，
這
些
數
字
相
當
驚
人
。

至
於
今
︵
二○

○

七
︶
年
一
至
六
月
，
遭
人
舉
發
的
酒
醉

駕
車
案
件
，
則
有
七
二
、
一○

六
件
︵
詳
見
附
表
︶
，
這
些
有
關

酒
醉
駕
車
的
統
計
數
據
之
多
，
確
實
令
人
喳
舌
；
倘
若
再
加
上
酒

醉
不
上
道
！
貪
杯
肇
事
保
險
理
賠
否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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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
肇
事
，
將
造
成
多
少
家
庭
的
悲
劇
事
件
，
那
是
國
家
社
會
的
不

幸
。

表
一　

近
年
來
有
關
酒
後
駕
車
的
統
計
表 

年
度

酒
後
駕
車

(

件
數)

酒
後
駕
車
吊
扣
牌

照
期
間
仍
駕
車
者

(

件
數)

拒
絕
接
受
酒
精
或

管
制
藥
品
之
檢
測

(

件
數)

二○
○

二

一
一
八
、
八
二
一

四
五
九

八○

九

二○
○

三

七
三
、
五
一
五

一
三
八

四
五
六

二○
○

四

八
八
、
八
二
四

一
七
九

六
四
八

二○
○

五

九
五
、○

七
八

三
五
五

九
八
三

二○
○

六

一
一
三
、
九
一
七

三
八○

一
、
四
七
一

二○
○

七

一
至
六
月

七
二
、
一○

六

二
三
六

一
、
一
九○

資
料
來
源
：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
酒
駕
肇
事
理
賠
原
則

﹁
酒
醉
開
車
﹂
著
實
是
一
項
嚴
重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故
在
刑

法
及
交
通
安
全
條
例
中
，
對
於
酒
醉
駕
車
的
行
為
，
訂
定
各
種
懲

罰
性
的
法
律
規
範
，
藉
此
遏
止
酒
醉
駕
車
的
偏
差
行
為
，
避
免
酒

後
駕
車
肇
事
，
發
生
傷
亡
事
故
的
悲
劇
；
而
臨
近
的
日
本
也
在
二

○
○

七
年
三
月
通
過
，
酒
駕
同
車
者
連
坐
處
分
之
規
定
，
藝
人
林

曉
培
酒
駕
肇
事
，
相
關
單
位
是
否
考
慮
修
法
，
增
訂
同
車
旅
客
需

連
坐
處
分
之
規
定
，
以
達
扼
阻
酒
駕
肇
事
事
件
不
斷
重
演
，
備
受

各
界
的
關
注
。

倘
若
喝
酒
後
駕
車
又
發
生
車
禍
事
故
，
造
成
他
人
的
傷
亡

事
件
，
雖
然
肇
事
車
主
有
投
保
汽
車
保
險
，
該
汽
車
險
會
提
供
理

賠
嗎
？
這
是
所
有
消
費
大
眾
最
關
心
的
議
題
，
可
從
﹁
強
制
險
﹂

及
﹁
任
意
險
﹂
兩
方
面
來
探
討
。

1.
強
制
險
部
分

若
車
禍
事
故
傷
及
駕
駛
人
自
己
，
駕
駛
人
如
有
飲
酒
駕

車
，
但
未
達
刑
法
第
一
百
八
十
五
之
三
條
公
共
危
險
罪
的
標
準
，

可
向
肇
事
方
所
投
保
的
保
險
公
司
請
求
理
賠
；
如
駕
駛
人
飲
酒
駕

車
，
且
已
達
刑
法
第
一
百
八
十
五
之
三
條
公
共
危
險
罪
標
準
，
依

﹁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法
﹂
第
二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，

保
險
公
司
不
負
理
賠
之
責
，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亦
不
提
供
補
償
的
理

賠
服
務
。

但
為
避
免
被
保
險
人
︵
加
害
人
︶
有
賠
償
責
任
時
，
其
保

險
權
益
無
法
確
保
，
並
為
維
護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對
受
害
人
及

被
保
險
人
保
障
功
能
，
如
被
保
險
人
︵
加
害
人
︶
有
肇
責
時
，
對

該
酒
駕
駕
駛
者
︵
受
害
人
︶
仍
予
理
賠
，
但
經
司
法
機
關
判
決
確

定
保
險
人
無
給
付
義
務
時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
也
就
是
說
，
若
該
傷
亡
的
酒
後
駕
駛
者
有
肇
責
，
則
強
制

險
仍
予
理
賠
。
例
如
在
十
字
路
口
發
生
二
車
相
撞
事
故
，
若
甲
車

行
駛
支
線
上
，
乙
車
行
駛
於
主
幹
線
上
，
而
甲
車
駕
駛
人
酒
後
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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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，
呼
氣
酒
精
濃
度
達
每
公
升○

‧

五
五
毫
克
以
上 

，
事
故
發

生
後
受
傷
，
車
輛
行
車
事
故
鑑
定
結
果
是
甲
車
支
線
行
駛
未
讓
幹

線
為
肇
事
主
因
，
乙
車
於
十
字
路
口
未
減
速
為
肇
事
次
因
，
則
強

制
險
對
甲
車
駕
駛
人
仍
應
予
理
賠
。

若
車
禍
事
故
傷
及
乘
客
或
車
外
第
三
人
，
而
駕
駛
人
雖
有

飲
酒
駕
車
的
情
形
，
但
其
吐
氣
或
血
液
中
所
含
酒
精
濃
度
，
未
超

過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法
規
的
規
定
標
準
者
，
該
車
強
制
險
保
險
公
司

需
對
受
傷
乘
客
或
車
外
受
傷
第
三
人
的
傷
亡
損
失
負
賠
償
之
責
。

反
之
，
駕
駛
人
若
飲
酒
駕
車
其
吐
氣
或
血
液
中
所
含
酒
精

濃
度
，
已
超
過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法
規
規
定
標
準
者
且
無
照
駕
駛
，

則
依
﹁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法
﹂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
及
第
五
款
規
定
，
該
汽
車
強
制
險
的
保
險
公
司
仍
需
對
乘
客
或
車

外
受
害
第
三
人
提
供
理
賠
服
務
，
但
保
險
公
司
於
賠
付
保
險
金
之

後
，
在
給
付
金
額
範
圍
內
，
行
使
代
位
︵
受
害
人
︶
請
求
權
，
對

被
保
險
人
進
行
賠
償
請
求
權
。

舉
例
來
說
，
林
曉
培
事
件
，
若
該
肇
事
車
輛
有
投
保
強
制
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，
保
險
公
司
會
先
賠
給
受
害
的
林
淑
娟
家
屬
一
五

○

萬
元
的
死
亡
給
付
，
但
事
後
再
向
肇
事
的
林
曉
培
追
償
一
五○

萬
元
。2.

﹁
任
意
險
﹂
部
分

再
者
就
﹁
任
意
險
﹂
︵
任
意
第
三
人
責
任
險
︶
而
言
，

若
傷
及
駕
駛
人
自
己
：
無
論
本
車
駕
駛
人
飲
酒
是
否
達
刑
法
第

一
百
八
十
五
之
三
條
公
共
危
險
罪
標
準
，
皆
得
向
對
方
車
輛
任
意

險
的
保
險
公
司
，
就
超
過
強
制
險
給
付
標
準
部
分
，
請
求
理
賠
，

惟
對
方
車
輛
保
險
公
司
仍
會
按
本
汽
車
駕
駛
飲
酒
駕
車
所
佔
肇
責

比
例
，
以
決
定
賠
付
金
額
。

若
傷
及
乘
客
或
車
外
第
三
人
：
若
本
車
駕
駛
人
飲
酒
駕
車

已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安
全
規
則
，
飲
酒
吐
氣
之
酒
精
成
分
超
過
每
公

升○
‧

二
五
毫
克
以
上
，
或
已
達
刑
法
第
一
百
八
十
五
之
三
條
公

共
危
險
罪
標
準
時
，
依
保
險
條
款
規
定
，
保
險
公
司
不
負
賠
償
之

責
；
除
非
駕
駛
人
有
加
保
﹁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受
酒
類
影
響
車
禍

受
害
人
補
償
附
加
條
款
﹂
︵
俗
稱
﹁
酒
償
險
﹂
︶
，
才
可
依
酒
償

險
規
定
辦
理
理
賠
服
務
。

但
若
是
酒
駕
肇
事
且
無
照
駕
駛
，
縱
使
投
保
了
酒
償
險
，

保
險
公
司
還
是
不
理
賠
，
因
違
反
了
自
用
汽
車
條
款
共
同
條
款
第

十
條
第
一
項
第
五
款
無
照
駕
駛
之
規
定
，
故
保
險
公
司
是
不
理
賠

的
。

但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該
附
加
條
款
，
其
承
保
辦
法
的
設
計

係
採
﹁
被
保
險
人
前
一
年
發
生
保
險
承
保
事
故
者
，
第
二
年
續
保

保
險
費
加
倍
計
算
﹂
的
懲
罰
性
加
費
規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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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
後
不
上
路 

因
此
，
建
議
愛
喝
兩
杯
，
或
因
工
作
應
酬
需
要
喝
酒
的
開

車
族
，
最
好
能
加
保
﹁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受
酒
類
影
響
車
禍
受
害

人
補
償
附
加
條
款
﹂
、
﹁
汽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乘
客
體
傷
責
任

附
加
條
款
﹂
、
﹁
汽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駕
駛
人
傷
害
保
險
﹂
及

﹁
汽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附
加
駕
駛
人
傷
害
保
險
傷
害
醫
療
給
付

附
加
條
款
﹂
等
，
以
提
高
處
理
意
外
事
故
的
清
償
能
力
，
保
障
受

害
第
三
人
的
求
償
權
益
。

不
過
最
重
要
的
，
還
是
少
喝
幾
杯
為
妙
，
酒
後
也
不
要
開

車
，
請
沒
喝
酒
的
朋
友
開
車
或
搭
乘
計
程
車
，
避
免
車
禍
意
外
事

故
的
發
生
，
以
確
保
自
己
能
一
路
平
安
、
並
維
護
路
上
行
人
與
其

他
駕
駛
人
的
行
車
安
全
。

(

作
者
：
產
險
公
會
汽
車
險
委
員
會
組
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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